
 

 

融盛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个人特定
恶性肿瘤——重度疾病保险（互联网专

属）费率表 

 

一、年基准费率 

（一）高发特定恶性肿瘤——重度Ⅳ期疾病保险责

任 

年龄（周岁） 男性 女性 

0～4 0.019% 0.011% 

5～10 0.003% 0.002% 

11～15 0.013% 0.006% 

16～20 0.027% 0.024% 

21～25 0.052% 0.039% 

26～30 0.082% 0.068% 

31～35 0.135% 0.109% 

36～40 0.205% 0.169% 

41～45 0.135% 0.168% 

46～50 0.211% 0.264% 

51～55 0.287% 0.213% 

56～60 0.424% 0.315% 

61～65 0.619% 0.454% 

66～70 0.879% 0.715% 



 

 

71～75 1.318% 0.897% 

76～80 1.799% 1.103% 

81～85 2.223% 1.276% 

86～90 2.525% 1.450% 

91～95 2.798% 1.647% 

96～105 3.131% 1.990% 

注：除另有约定外，70 周岁以上年龄费率仅适用续保。 

（二）罕见特定恶性肿瘤——重度疾病保险责任 

0.009%。 

注：除另有约定外，70 周岁以上年龄费率仅适用续保。 

二、费率调整系数 

当某项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确定时，该系数取 1.0。

下表区间范围内未列明的调整系数可按线性插值法计算。 

（一）等待期调整系数（仅首保适用） 

等待期（天） 调整系数 

0 1.3 

30 1.2 

60 1.1 

90 1.0 

180 0.7 

（二）给付次数调整系数 

给付次数 调整系数 



 

 

1 次 1.0 

2 次 0.6 

（三）业务类型调整系数 

业务类型 调整系数 

首保 1.0 

续保 1.3 

（四）历史赔付调整系数 

根据业务来源渠道过往三年赔付率的平均水平，选择相

应的调整系数，无三年赔付率经验的，根据历史经验赔付率

确定此调整系数取值，无过往历史经验损失率的，此系数取

值为 1。 

历史赔付率 调整系数 

40%及以下 [0.3,0.6] 

40%（不含）至 65%（含） （0.6,1.0] 

65%以上 （1.0,2.0] 

（五）核保人调整系数 

核保人根据核保标准，对被保险人的职业风险、生活习

惯、投保配合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，确

定此调整系数的取值。 

综合评估结果 调整系数 

整体风险较低 [0.4,0.8] 

整体风险标准 (0.8,1.0] 



 

 

整体风险较高 (1.0,3.0] 

三、保险费计算公式 

年度保险费＝Σ所投保责任的保险金额×对应的年基

准费率×适用的费率调整系数之积 

四、短期费率 

按照日比例法计算短期费率。 

 


